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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的冲突及其影响 *

牛  鹏

摘  要｜自汉口地方审判厅成立以来，其与汉口商务总会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拘押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

事件进一步导致两者间冲突的暴发。汉口商务总会在冲突中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以解散为由逼迫民政长

和司法司撤换了地方审判厅推事。从冲突的原因看，其直接原因在于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间接原因在

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根本原因则在于商务总会意图藉此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从冲突的影响看，冲突

激化了本已紧张的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关系，使两者难以合作化解纠纷，不利于商事纠纷的解决。

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分别代表着官方诉讼和民间仲裁两种不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它们之

间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司法与仲裁之间关系的反面视角，反思这一冲突对今日正确处理司法与

仲裁之间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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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政府《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

单》，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应于第二

年筹办，并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1］。据此，经报

法部批准，汉口地方审判厅于 1910 年 12 月正式

成立［2］。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并未全盘否定晚

清司法改革的成果，汉口地方审判厅一直运行至

1927 年 1 月才改设为汉口市法院。以往学界虽对地

方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法官选任及运行等进行了较

*本文系郑州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4/32221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7页。

［2］黎智总纂，黄道忠主笔，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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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研究，但基本集中于天津、京师及东三省

等地［1］，且多聚焦于审判厅自身，而较少关注地

方审判厅与行政官厅、商会之间的关系［2］。本文

拟从民国初期汉口地方审判厅与汉口商务总会之间

的冲突入手，通过对冲突过程的还原探究一起简单

的拘押事件缘何演变为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

在丰富地方审判厅研究之余，为观察民初地方审判

厅与商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微观而真切的视角。

一、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的
冲突

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追

溯至审判厅正式成立前的审判见习所时期。根据《汉

口筹设审判厅之规划》，汉口地方审判厅在夏口厅署

西边空地建造房屋，先行试办［3］。先行试办的汉口

地方审判厅暂以审判见习所为名，于 1909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开庭审案［4］。由于审判见习所人员并非正式

法官，其薪水十分微薄，多不敷使用，故审理案件时

常有贪贿行为，从而招致商务总会不满。比如在益大

钱庄店东蔡东昌标的三万两的一起控告案中，蔡东昌

本已缴纳讼费五百两及铜元三十串，见习所收纳讼费

的底簿却仅记载收到印花费银二十两，并无收银五百

两及铜元三十串之根据，商务总会为此极为愤怒，并

要求审判见习所新任所长王国铎严加查办［5］。

审判厅正式成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

缓和。1911 年 1 月 30 日，汉口地方审判厅正式成

立不足两月时，《时报》就报道了一起汉口地方审

判厅推事周德馨与商务总会平安社之间的冲突，平

安社对周德馨不维护商人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历

数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多项违法行为［6］。此后，

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常因商事案件的审

理发生纠纷，这些纠纷虽未激起太大波澜，但却使

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不满日益加深。1912 年

11 月 26 日，汉口地方审判厅在“张碧泉与潘汉城

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庭审中以“咆哮公堂”为由拘

押了汉口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导致两者间冲

突的暴发。汉口商务总会在冲突中态度强硬，多次

向实业司、司法司等部门和黎元洪副总统反映情况，

甚至以解散为由，逼迫民政长和司法司撤换地方审

判厅推事和厅长。

（一）事件之起因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

俱陷战火之中，汉口尤甚。战争给汉口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据载：“北军之焚汉口也，始自歆生路一

隅，实为九月八日，于时全镇犹无恙也。迨十一日，

而全镇皆火矣……所存者，下惟花楼一带，上惟硚

口一带，不及全镇十之一焉”［7］。汉口商务因此

备受摧残，市面凋零。1912 年初，为招劝商人回汉

口复业，汉口商务总会打算先将街道整理，以方便

招徕。皮业议董张碧泉受商务总会总理李紫云和协

理蔡文会之委托整理十垱一带街道。张碧泉与工头

潘汉城签订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因施工质量

［1］有关地方各级审判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启成著：《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俞江：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考论》，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谢蔚：《试析清末云南审判厅和检察厅的开办》，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蔡永明：《论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以天津审判厅为中

心的考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杨鸿雁：《民初天津地方审判厅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建设与实

践》，载《天津法学》2020年第3期；程泽时：《以新带旧：民国初年贵州的司法改革——以〈贵州高等审判厅判词辑要〉为

中心》，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

［2］笔者目力所及，有关地方审判厅与行政官厅之关系仅有李启成教授在《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一书中简要论及，参

见李启成著：《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2页；有关地方审判厅与商会之关系更是仅有研

究者在个案研究中涉及，参见张世慧、史慧佳：《辛亥鼎革与商事审判：1912年上海纯泰钱庄破产案》，载《近代史研究》

2020年第1期，第100-116页。

［3］《汉口筹设审判厅之规划》，载《时报》1909年3月14日，第3版。

［4］《夏口审判见习所开庭》，载《北洋官报》1909年第2227期，第9页。

［5］《呜呼：审判厅之前途》，载《申报》1910年5月22日，第2版。

［6］《汉口审判厅破法妄为情形》，载《时报》1911年1月30日，第3版。

［7］全国政协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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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潘汉城发生争议。张碧泉认为工头潘汉城偷

减工料，所修未能合法，一遇天雨，仍如泽国，故

欠付潘汉城工钱千余串未给，要求设法修好再行给

付。潘汉城则认为施工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再修需

要加工资。张碧泉拒不支付所欠工钱，潘汉城遂将

张碧泉起诉至汉口地方审判厅。1912 年 11 月 26 日

开庭审判过程中，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以张

碧泉“咆哮公堂”为由，将张碧泉拘押五日。

（二）商务总会之应对

张碧泉并非普通商会会员，他不仅是牛皮行业义

茂隆公司经理，曾代表汉口商务总会参加渡日清国实

业团，筹款筑建长乐畈堤院，创办道心女子学校等，

更担任汉口商务总会第四届议董［1］。因此，张碧泉

被拘押后，商务总会极为愤怒，汉口商务总会总理李

紫云立即致电汉口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但并未得

到满意之答复。李紫云本拟立即渡江至武昌向军民二

府，实业、司法二司当面陈述，但因夜间不能开城，

故采取电告之办法，请军民二府，实业、司法二司立

即查办汉口地方审判厅相关人员。1912 年 11 月 29 日

的《国民新报》全文刊载了此次通电内容：

武昌副总统、民政长、司法司、实业司钧鉴：

顷因本会议董张君碧泉为修街公益事，与工头潘汉

城即天囚在地方审判厅审讯。该厅故意倾袒，经张

碧泉层层驳复，无以相难，乃加以咆哮公堂之名，

立即拘押，虽有旁听诸人代为分辩，而该厅出言狂

悖，意在不押不休。以商界向有资格之人为地方承

办公益之事，不知该厅是何局心，欲加之罪，全体

震骇，人人自危，奔赴呼号，咸有同病相连之势。

本会既恐愤激之生事，又苦维持之无方，亟思渡江，

面受进取，因恐夜阑，有骇听闻，拟于明晨上谒屡

陈，先此电闻，伏乞垂察［2］。

张碧泉被拘押第二天，汉口商务总会召开全体

会议议决对付办法，“一、贺、向不去职，本会即

解散；二、贺、向不去职，不完纳一切税捐；三、贺、

向不去，凡官厅交办各事，概置不理；四、将实情

通电各省省会及大总统国务院。”［3］全体会议结

束后，总理李紫云立即率议董、帮董共八十人渡江，

拜谒时任鄂督黎元洪和时任鄂民政长夏寿康，历陈

汉口地方审判厅各官之劣迹，黎元洪极为震怒，谕

令候会商民政长，一律撤换。夏寿康则称，接电后

已行饬司法司查办，必能使诸公满意。

（三）地方审判厅和司法司之态度

汉口地方审判厅无意激化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矛

盾，拘押张碧泉后就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汉口商务总会于 1912 年 11 月 27 日召集全体会

议商议应付办法时，夏口县知事徐金声、汉口地方

检察厅厅长袁凤曦就曾到会商于李紫云总理，请

用公函具保，即将张碧泉释放，但汉口商务总会以

不知张碧泉所犯何罪为由，拒绝用公函具保。时任

司法司司长张知本接鄂民政长夏寿康的饬电查办此

案，张知本与汉口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推事向

天钟均有留学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同窗之谊，也欲和

平了结此案。他命夏口县知事徐金声从中调和，徐

金声乃自赴押所，手挽张君出外，张君本不肯出，

被众推拥入轿，回商会。徐知事亦踵至，饬放鞭炮，

以代为赔罪，并言不日必由司法司与贺厅长问判事

以相当处分。然而，司法司意在调和，并非真要处

罚贺德深厅长与向天钟推事二人，汉口商务总会未

能得到期望之结果，不满情绪日增，称“现已数日，

未见当道明文，致商人益动公愤，于五日复齐集商

会会议，各团联合会亦派代表前往协议，佥谓共和

时代官商应以诚信相待，既许以处分，何以事经数

日一味支展……请即将该厅长、推事取消，交高等

审判厅按律惩办，以肃法纪。若再延三日不理，是

以律法为具文，商人为赘物，任意摧残，有何不可。

要此，商会奚益？即行将关防送交实业司，全体解

散，自由营业，别谋保护，所有税捐，概不缴纳。”［4］

（四）民政长之处理结果

根据 12 月 5 日会议的决议，商务总会于 12 月

6 日正式停止办公［5］。这迫使鄂民政长夏寿康不得

［1］武汉市东西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张

明祥主编：《东西湖区专志·人物志》，武汉出版社2006

年版，第497页。

［2］《商会会董上诉电》，载《国民新报》1912年11

月29日。

［3］《汉商会与审判厅冲突》，载《新闻报》1912年

12月4日。

［4］《汉口商会决议解散》，载《大公报》1912年12

月20日。

［5］《汉口商务总会全体布告》，载《国民新报》

1912年12月7日。



86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1 期（总第 24 期）

不对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有所惩戒，但或许有被商

务总会逼迫的不满，其于商务总会停止办公次日宣

布的处理结果可谓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1912 年 12

月 9 日的《国民新报》节录了民政长的处理结果，

“查该议董张碧泉被厅拘押，有无冤抑，当以有无

咆哮公堂情事为断，当以供单言语为凭。如其果真

咆哮，即是违法，虽为议董，亦应照法庭规则惩处。

该法官处分正当，本府当为之保障，不许他项团体

借众要挟，从旁干涉，以期巩固法权。如其未咆哮，

则虽非议董，而法官滥用职权，本府有监察司法、

用人行政之责，自当加以处分，不使人民怨愤，致

为司法前途障碍。”［1］此一段旨在宣布处理结果前

表明自己中正无私，不受任何势力、团体逼迫的立

场。然而，本系在商务总会解散逼迫下所做的处理

结果却硬要加上此语，无疑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

之感。在宣布具体处理结果时，民政长一方面认为：

“承审官向推事遽照司法司颁行之《法庭规则》，

将张碧泉判押五日，殊属滥用法权，饬司法司即将

该推事撤换，以肃官方。”另一方面也指出：“张

碧泉被潘汉城控诉指骗工价以及张碧泉辩诉，皆系

个人名义，与商会无干。张碧泉纵被冤抑，自可照

章申诉，而商会以全体名义极端争持，核与案卷不符。

且商会呈文内有，如谓该厅并不违法，即乞饬命取

消汉口商务总会，刻日解散之说，是以地方公共团

体主持个人私事，权限未明，殊为本府所不取。”［2］

（五）商务总会之不满

民政长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也未能使

商务总会满意，这从如下两点可得到印证：第一，

汉口商务总会并未因民政长公布处理结果就立即

恢复办公，而是直至 12 月 13 日才因“商界事务繁

多，恐日久致滋贻误”［3］而恢复。第二，商务总

会对民政长所称之与商会无干的说法尤为不满，发

文为自己辩护称：“自该议董此事发生，商界诸人

咸有朝不谋夕之势，谓该厅从此心粗手滑，为所欲

为，愈复无所忌惮，号呼奔走，万人一心。此时安

则俱安，危则俱危，何谓与商会无干，与商务亦无

干？”［4］“该厅到汉数月，如何行为，如何名誉，

一江之隔，各当道未必不知。以汉口之杂处五方，

而该厅又神人共愤，长此不改，一旦猝发难端，不

可收拾，皆归咎于本会之作俑，彼时虽欲再求解散，

而其悔已迟，此立言之理由也。”［4］“张碧泉亦

商会中人，修沟为地方之事，既曰公益，即非个人

之私。既曰议董，即为全体之一，当该议董之无辜

被押也，本会即出面质问，亦不为过”［5］凡此种

种言论，皆表明商务总会在此次冲突中的强硬态度。

二、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冲
突的原因

汉口地方审判厅以“咆哮公堂”为由拘押商务

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本系个案，但缘何引发商务总

会如此强烈的反抗，不仅将副总统、民政长、司法

司等官员和部门牵涉进来，甚至在鄂民政长将汉口

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撤换后仍对处理结果不满。

我们认为，拘押事件仅是冲突的导火索，而冲突的

暴发则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

正如《申报》在报道此次冲突时所总结的，“自

共和成立以后，行政司法各官，多系新进少年，志

傲气娇，每有蹂躏商界之事，平时积怨已深，故藉

张案大起反抗也。”［6］换言之，商务总会皮业议

董张碧泉被拘押仅是冲突的导火索，而冲突的直接

原因则在于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长期积怨。从汉

口商务总会向副总统、民政长及司法司、内务司、

财政司、实业司等部门反映情况的函件中也可以发

现，汉口商务总会除描述汉口地方审判厅拘押皮业

议董张碧泉事件的经过外，更对汉口地方审判厅审

理商事案件多有不满，称“（审判厅各推事）皆系

年少无知之徒，尤为贪横，明索贿赂，毫无廉耻，

借讼费罚钱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该厅成立

［1］《滥押议董之结果》，载《国民新报》1912年12

月9日。

［2］《鄂民政长判决汉口商会与审判厅冲突案》，载

《申报》1912年12月14日，第6版。

［3］《商会照常办公》，载《国民新报》1912年12月

13日。

［4］《汉口商务总会呈副总统、民政长暨咨司法、内

务、财政、实业各司文》，载《国民新报》1912年12月17日。

［5］《汉口商务总会呈副总统、民政长暨咨司法、内

务、财政、实业各司文（续）》，载《国民新报》1912年

12月18日。

［6］《汉口审判厅擅押商董之公愤》，载《申报》

1912年12月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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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所有各商来会皆诉其枉晰徇私之案，指不胜

屈”“该厅神人共愤，长此不改”［1］。

事实上，商会对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存

有不满并非汉口特例。早在 1911 年，四川成都票

帮联义分会就曾在《请设商事裁判所》的报告中称：

“自审判厅成立后，公断失间接强制之效力，办

理稍形掣肘，而原被告并有程度者，仍愿受公断

处判断，不愿赴审判厅诉讼焉。”［2］1912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上，

宁波商会代表盛在珦也力陈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

案件的弊端，认为法官对商业习惯不甚明了不能

为正当判决，普通审判厅案件繁多致商事不能迅

结，商事裁判不必拘泥于形式可口头决之，进而

主张效仿法国成例在商业繁盛之区设立商事裁判

所专司商事诉讼［3］。

具言之，当时商会对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

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审理效率

较低；地方审判厅的案件审理程序主要参照《法院

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之规定，程序

复杂、耗时较长，商会认为地方审判厅依照这些程

序审判商事案件的效率较低，没有考虑商事案件需

要快速解决纠纷，商事裁判不必拘泥于形式等特殊

性。第二，法律适用未考虑商事习惯；商会认为在

商事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事案件审判应

主要依据商事习惯，而地方审判厅的推事多为留学

归来的年轻法律人，对商事习惯往往不甚明了，很

难做出正当判决。第三，公正性不高；北洋政府财

政困难，地方审判厅的经费多依靠讼费补贴。商会

认为审判厅各推事在案件审理中常有“借讼费罚钱

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的情况。第四，商人尊严

难以保障；根据《法院编制法》之规定，地方审判

厅审理案件时对两造有拘押、罚款等权力，商会认

为地方审判厅常滥用此权力侵害商人尊严。出于以

上几个方面因素，汉口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不

满和积怨日深，从而在皮业议董张碧泉被拘押事件

中集中暴发。

（二）汉口的地域特殊性

如前所述，对地方审判厅商事案件审理的不满

并非汉口商务总会所独有，那么缘何唯独汉口地方

审判厅的一起拘押事件演变为两者的直接冲突，并

进一步影响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原因或许

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有关。具体而言，首先，辛亥

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汉口商人在其中出钱出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商务总会与黎元洪副总统等

都有着密切联系，其表达自身不满的渠道十分畅通，

且往往能得到支持和同情。其次，汉口为九省通衢，

商贾辐辏，素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誉。清末开

埠通商后，华洋杂处，商事益盛，更以“东方芝加

哥”驰名中外，商业异常繁盛，使得汉口商务总会

的势力十分庞大。据载，截至 1927 年，汉口商务

总会“遵章入会者已达一百三十余帮，上而银钱行

号，下而鲜鱼土果，无不举有会员入会议事”［4］，

甚至成立有武装力量协助政府进行治安管理，任何

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忽视汉口商务总会的诉求。最后，

民国初期的汉口既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受各

方广泛关注，任何事件都极易发酵从而扩大影响。

比如拘押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各大报刊包括《申报》

《时报》《大公报》《新闻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从而使事件影响越来越大。

（三）商事纠纷裁判权的争夺

无论是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还是汉口的地域特

殊性都只能视为冲突暴发的表层原因，从更深层次

看，冲突更寄托着商务总会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的

期望。按法部奏定，凡省城、商埠已设各级审判厅处，

其界内诉讼事件，地方官不得受理。1909 年 12 月

28 日正式颁行的《法院编制法》第十九条进一步明

确：“地方审判厅有管辖下列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及

其他非讼事件之权：一是不属于初级审判厅权限及

大理院特别权限内之第一审案件；二是不服初级审

判厅之判决而控诉之第二审案件以及不服初级审判

厅决定或命令而抗告之第二审案件。”据此，汉口

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已十分清楚，其有权管辖境内

不属于初级审判厅权限及高等审判厅权限、大理院

［1］《汉口商务总会呈副总统、民政长暨咨司法、

内务、财政、实业各司文》，载《国民新报》1912年12

月17日。

［2］《请设商事裁判所》，载《北洋官报》1911年第

2829期，第8-9页。

［3］王红梅著：《商会与中国法制近代》，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 4 ］ 邓 晶 ： 《 近 代 汉 口 总 商 会 研 究 （ 1 9 1 6 —

1931）》，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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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权限内之所有一审案件和不服初级审判厅或县

知事判决、决定、命令之所有二审案件。此外，对

于解散会社、破产等商事非讼事件地方审判厅也有

权管辖［1］。同时，出于统一法权之目的，法部认

为其他任何社会团体都不得分享地方审判厅的司法

权，这就使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不可避免地与商会

的公断权之间产生冲突。

具体而言，商会依据《商会简明章程》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之规定享有公断商事纠纷之权［2］，且这

一权力甚至有排除行政官厅管辖的效力。以汉口商

务总会为例，其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

于 1907 年正式成立［3］，并在成立之初就将公断商

事纠纷的权力写入章程，同时设置了专职从事商事

公断工作的理案议董［4］。根据《汉口商务总会章程》

规定，理案议董负责监理钱债纠葛词讼诸事。当选

理案议董应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应品行方正；

二是应系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

巨擘；三是应谙熟公牍通晓事理。”理案议董在任

期上与总理、协理及其他议董一样，任期一年，每

年改选一次，连选可连任，但连任次数以两次为限。

汉口商务总会设理案议董公断商事纠纷的权力也得

到了鄂督的明文认可。1907 年 12 月，《时报》刊

载了《鄂督札汉口商务局文（为关涉商务案提归商

会办理事）》，首次在官方层面明确商会商人及商

务涉讼之案一律由汉口商务总会公议理处，不得径

行前往官府控诉，即使已经提起之控诉也一律由商

务局查明起数，提归商会办理［5］。

因此，晚清时期，汉口商务总会在公议理处商

事纠纷方面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汉口

商会史料汇编》的整理，1908 年初至 1910 年 8 月，

汉口商务总会几乎每天都有商会判案纪要刊发于报，

其中仅 1908 年 3 月 7 日至 1908 年 5 月 31 日间，汉

口商务总会受理案件已逾 100 件［6］。然而，1910 年

12 月汉口地方审判厅设立后，汉口商务总会的理案

结果不再具有强制执行力，理案数量大幅下降，商

会期望能再度获得商事纠纷的裁判权［7］。

但地方审判厅并不愿商务总会分享其裁判权，

其原因主要出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汉口地方审

判厅受理案件量并不大，若再将商事纠纷裁判权让

与商务总会，地方审判厅将陷入无案可办的尴尬境

地；汉口地方审判厅虽名义上拥有辖境内一切民刑

事案件的裁判权，但实践中由于“遵照部章，凡

属华洋互控案件，仍暂照旧，由夏口厅衙门照约办

理……在租界之华人不得传案备质者，亦得由审判

厅移送夏口厅衙门办理。查汉口全镇，长不过二十

英里，半属租界，半属华界。向来夏口厅受理词讼，

华洋交涉居其四，华人与租界华人互控居其三，余

则内地华人互控之案。”［8］若再将内地华人互控

［1］沈宝昌著：《法院编制法释义》，顺天时报馆1911年版，第44页。

［2］《商会简明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各董，秉公理论，从众公断，

如两造尚不折服，准其具禀地方官核办。”第十六条规定：“华洋商人，遇有交涉龃龉，商会应令两造各举公正人一人，秉

公理处，即酌行剖断。如未允洽，再由两造公正人，合举众望夙著者一人，从中裁判。其有两造情事，商会未及周悉，业经

具控该地方官或该管领事者，即听两造自便。设该地方官领事等判断未尽公允，仍准被屈人告知商会，代为伸理，案情较重

者，由总理禀呈本部，当会同外务部办理。”

［3］关于汉口商务总会的设立时间一说早于1907年，认为1903年鄂督上奏请求商务局筹设商会之时，清政府已允应了鄂

督提议，派刘子涛为总理，邓季常为协理，选定议董十二人并拟就商会暂定章程十章，形成汉口商务局与汉口商会并存的局

面。但直至1907年赵尔巽治理湖北，厉行新政，裁撤商务局，全镇商务事宜均归商会办理，汉口商务总会才得以正式设立。

［4］1909年9月的《华商联合报》曾刊载了当时汉口商务总会的总协理议董表，除8位名誉议董外，共有30位在职议董，

其中理案议董独占16名，可见当时理案工作已成为商务总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参见《汉口商务总会总协理议董表》，载《华

商联合报》1909年第14期，第49-52页。

［5］《鄂督札汉口商务局文（为关涉商务案提归商会办理事）》，载《时报》1907年12月9日，第5版。

［6］郑成林、刘望云主编：《汉口商会史料汇编》（第1卷），大象出版社2020年版，第236-276页。

［7］牛鹏、柳正权：《清末民初汉口商事仲裁制度的移植及命运》，载《近代中国》2022年第1辑（总第36辑），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8-143页。

［8］《汉埠审判厅之不完全司法权》，载《申报》1911年1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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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事案件交由商务总会办理，地方审判厅必将陷

入无案可办之地。第二，汉口地方审判厅需要依靠

讼费收入补贴日常运行；辛亥革命之后湖北财政困

难，财政收入“惟恃武汉商店之运输，而汉口商铺

已十焚其七，因不能建筑房屋之故，甚难复业，其

存在者，又以时闻兵变谣言可骇，亦不敢多办货色，

是该税局收数一时断难复旧。”［1］财政困难导致

汉口地方审判厅核发经费难以达到法部所定额度，

审判厅不得不依靠讼费收入以作补给。

基于此，汉口商务总会与地方审判厅之间围绕

商事纠纷裁判权展开了激烈争夺。比如汉口商务总

会曾在 1912 年 10 月以“现在各级法官未尽通晓商

情，往往有误会而误判者”为由，“提议仿照泰西

成法，设立商事审判厅，专理商事纠葛”［2］。拘

押事件发生后，汉口商务总会更多次提议设立商事

裁判所，希望遇有商务案件发生，即由该所裁判，

以护商权［3］。由此观之，汉口商务总会藉由拘押

事件与地方审判厅暴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或是希望以

此表明地方审判厅并不能高效审理商事案件，从而

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

概括而言，从一起简单的拘押事件演变为汉口

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其直接原因在

于汉口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积怨已深，故借此

案而反抗；间接原因在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决定商

务总会有充足的渠道和途径表达自身诉求；根本原

因则在于汉口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剥夺了商务总会

裁判商事纠纷的权力，商务总会希望通过拘押事件

的冲突重新夺取商事纠纷裁判权。

三、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冲
突的影响

从后续发展看，冲突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汉口商

务总会藉此要求鄂民政长撤换了汉口地方审判厅推

事向天钟，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也在冲突后不久

被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同时，汉口商务总会

也更加积极探索设立商务裁判所以获取商事纠纷裁

判权，并化解商事纠纷。拘押事件发生不久，汉口

商务总会就称：“汉口商务日见繁盛，唯有纠葛案

件多由行政官厅裁判，往往不得其平，甚至缠讼不

休，损失愈多。汉口商务总会近接农工商部来电，

饬设商务裁判所以保商权。刻正筹办一切，不日即

行开办。”［4］不久后发生的另一起冲突进一步坚

定了商务总会设立商事裁判所的决心。“汉口商务

总会自帮董张碧泉因为公益被审判厅推事拘押，全

体公愤。近复因山货帮董镇建亭因公被诬，反受法

官凌辱，商权日受蹂躏。刻已决议，遵照部章设立

商务裁判所，遇有商务案件发生，即由该所裁判，

以护商权。”［5］农工商部与商会联系紧密，出于

保商护商之目的可能支持汉口商务总会设立商事裁

判所，但设立商事裁判所并与地方审判厅共享司法

权显然不可能得到司法部的同意。作为妥协之产物，

1913 年，北洋政府农工商部与司法部共同颁布《商

事公断处章程》，禁止各地设立商务裁判所，而应

设商事公断处［6］。因此，汉口商事裁判所并未能

真正设立，汉口商务总会虽通过此次冲突要求鄂民

政长撤换了地方审判厅推事，但未能实现其争夺商

事纠纷裁判权的目的。

当然，此次冲突的影响并不仅在于地方审判厅

的推事被撤换，更在于它进一步激化了汉口地方审

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难以合作化

解纠纷，限制了此后汉口商事公断处职能的发挥。

根据《商事公断处章程》和《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

之规定，公断结果的强制执行需要禀请管辖法院宣

告，若地方审判厅不愿配合或不尽心配合，公断结

果的可执行性将大打折扣，公断的认可度也将因此

大受影响。从此后汉口商事公断处的运行情况看，

汉口商事公断处设立于 1924 年 8 月 1 日，至 1928

年 1 月 7 日被裁撤，设立不足四年，其公断案件数

量虽无明确数据统计，但从公断经费收入可见汉口

商事公断处受理案件并不多。据载，汉口商事公断

［1］《湖北财政之悲观》，载《申报》1912年4月5

日，第2版。

［2］《组织商事审判厅》，载《国民新报》1912年10

月22日。

［3］参见《议设商务裁判所》，载《国民新报》1912

年12月21日；《决议设立商务裁判所》，载《国民新报》

1913年1月23日。

［4］《议设商务裁判所》，载《国民新报》1912年12

月21日。

［5］《决议设立商务裁判所》，载《国民新报》1913

年1月23日。

［6］付海晏：《清末民初商事裁判组织的演变》，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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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成立第一年共花费薪水辛工伙食及一切杂费等约

八千五百余元，而全年公断费收入仅一千元［1］，

显然不复清末汉口商务总会理案之盛况，也不如京

师、苏州、上海等地商事公断处运行良好。比如京

师商事公断处在 1915 年 6 月 8 日成立至 1925 年 12

月 7 日的十年时间里受理商事纠纷 776 件［2］，在

化解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京

师商务总会与京师地方审判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

不开的，比如在京师商事公断处成立时，京师地方

审判厅便称“该处多尽一番劝解之心，即人民少受

一番诉讼之累，总期减少讼事为惟一之目的”，并

规定“起诉案件经商事公断处调处，本厅认为平允

而又无别项办法者，得采据所议办法以为判决”［3］。

此外，受此次冲突的影响，在一些具体案件审

理过程中，汉口地方审判厅也不愿再对商务总会通

融，完全秉持公事公办的态度。比如在审理辛亥革

命后的债权债务案件时，汉口商务总会曾恳请汉口

地方审判厅能够暂缓判决与执行，俟各帮议筹偿还

划一办法，再行判决或执行。时任汉口地方审判厅

厅长邹麟书称：“据称困苦各节，自系实情。惟本

厅职在司法，凡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有不顾和解者，

勒令和解，实与现行法相悖……该代表果能请商会

召集钱商各帮公认暂缓追诉，本厅采不干涉主义，

缓于判决。否则，仍旧进行，以全天职而重法权。”［4］

厅长之答复或许有鄂政府催偿官钱局等欠项甚急的

因素［5］，但在各地纷纷暂缓判决、执行并对欠款

减成分期的背景下，汉口地方审判厅如此官方的答

复显然没有任何照顾汉口商务总会的意思。

四、结语

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为

我们观察地方审判厅与商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微观而真切的视角。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商会的商

事纠纷公断权并非裁判权，本不应与地方审判厅之

间就商事裁判问题发生争议；但从实践层面看，商

会希望从地方审判厅手中夺取商事纠纷裁判权的努

力从未停止，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汉口地方

审判厅拘押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事件成为冲突

的导火索。从一起简单的拘押事件演变为两者间的

直接冲突，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其背后

所反映的问题远比冲突本身更值得关注。

一方面，从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冲

突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民初商会所拥有的势力已

十分庞大，不仅在武力上拥有保安团以作保障，在

政治上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决定。汉口地方审判厅

推事向天钟因此次冲突被撤换后不得不回乡开办律

师事务所，厅长贺德深虽未因此被撤换，但不久后

也被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由此可见汉口商务

总会在当时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也从侧面证明商

会在维护商人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

冲突亦可视为两种不同商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交锋。

汉口地方审判厅历任厅长、推事多是日本法政速成

科留学归来的年轻法律人，代表的是司法权，是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裁判的官方诉讼模式。

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多是商事领域的巨商、经理，

代表的是仲裁权，是以解纷为目标，依据商事习惯

仲裁案件的民间裁决模式。两者理应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然而，民初的地方审判厅为争抢案源、收

取讼费，不支持商会的理案活动，而商会为保商护

商则极力争取商事纠纷裁判权，排除地方审判厅的

管辖，两者互不相让、互不配合，导致其纠纷解决

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

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司法与仲裁之间关系的

反面视角，反思这一冲突我们应当认识到承认仲裁

权并不会损害司法权的统一和独立，而仲裁权也不

可能完全排除司法的监督，只有两者密切配合才能

互相促进。这一认识对我们今日正确处理司法与仲

裁之间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

［1］《工商调查：汉口市商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辑要》，载《汉口商业月刊》1936年第1期，第49-51页。

［2］李忻：《考核商事公断处情形报告书》，载《法律评论》1926年第169期，第18-22页。

［3］《京师地方审判厅拟定商事公断处办法之通告》，载《时报》1915 年10月16日，第3版。

［4］《汉商呼吁法庭无效》，载《申报》1914年4月19日，第2版。

［5］罗凯：《辛亥革命后湖北官钱局之清理（1911—1915）》，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